
安理会决议：

妇女、和平与安全          女性在促进和平、防止冲突中的领导力

年份     
决议 概述

2000 

1325
申明在和平谈判、人道主义规划、维和行动、冲突后建设和平及治理方面妇女参与和 

纳入性别平等观点的重要性。

2009 

1889
强调必须加强对第 1325 号决议的落实，并建立该决议的监测指标；呼吁秘书长就妇女 

参与和将妇女纳入建设和平工作的进展向安理会提交报告。

2013 

2122
解决在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持续存在的不足；将性别平等与增强妇女权能定 
位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因素；认识到冲突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对妇女和女童 
的差别影响，并呼吁在安理会工作的各个方面持续应用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思路与 
成果。

2015 

2242
建立非正式专家组（IEG）；移除长期存在的落实障碍，包括资金筹措和体制改革方面 

的障碍；注重并加大力度综合统一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反恐怖主义议程以及反暴力 

极端主义议程；呼吁改进安理会涉及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方法。

         防止和应对冲突中的性暴力

年份     
决议 概述

2008 

1820
认识到性暴力可用作战争策略，是必须做出安全应对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2009 

1888
加强努力，以通过建立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及法治与冲突中的性暴力专家小组、部署 

专业团队、运用专门知识、更好地协调解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时所涉的各个利益攸 

关方，从而终止冲突中的性暴力。

2010 

1960
建立针对冲突中性暴力的监测和报告机制。

2013 

2106
重视对冲突中性暴力施害者的问责；强调增强妇女的政治和经济权能。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women.org/en/what-we-do/peace-and-security



 

        防止和应对冲突中的性暴力

年份     
决议 主要条款

2008 

1820
强调将性暴力用作战争策略会加
剧冲突，妨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恢复

申明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可构成
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也是种族灭
绝罪的构成行为

更严禁对此类罪行的大赦 呼吁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提供
更有力、更清晰的指导方针，以
防止针对侵害平民的性暴力行为

呼吁就此事项开展更系统、更经
常的报告

主张妇女参与所有与阻止冲突中性暴力相关的进程（包括和平 
谈判）的重要性

由美国于2008年主持通过

2009 

1888
呼吁任命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
的秘书长特别代表，以领导和协
调联合国的性暴力应对措施

鼓励联合国采取行动支持特别代
表的工作

呼吁妇女保护顾问（WPA）入驻
面对严重性暴力情况的维持和平
特派团中

建立由法治专家组成的快速响应
小组，旨在迅速部署专家组到存
在性暴力的局势中，以应对有罪
不罚情形

请秘书长立即拟定具体建议， 
以改进对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 
监测和报告

要求秘书长对第 1820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做年度报告，其中包括确
信涉嫌大肆实施性暴力行为的武装冲突当事方的信息

由美国于2009年主持通过

2010 

1960
鼓励秘书长在根据第1820号和第1888号决议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提供
关于涉嫌实施强奸或其他形式性暴力或应对此种行为负责的武装冲
突当事方的详细信息

请秘书长建立针对冲突中性暴力
的监测、分析和报告安排

重申安理会有意向在定向制裁中
列入强奸行为和其他形式性暴力
的指认标准

呼吁武装冲突各方为打击性暴力
行为制定和实施具体且有时限的
承诺

鼓励会员国派更多的女军人和女警员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为所有军事和警务人员提供有关预防及应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 
力的充分培训

由美国于2010年主持通过

2013 

2106
申明性暴力可严重加剧武装冲突
并延长其持续时间，并会妨碍和
平与安全的恢复

强调任何预防和保护对策都必须
有妇女的参与

提请注意全方位的过渡司法问
题、包括采取各种司法和非司法
措施

呼吁对形势的系统性监测、调查
以及对定向制裁的应用

请秘书长和各联合国机构协助国家当局提高妇女对整个冲突后进程
的有效参与，包括复员方案进程，安全部门改革和司法部门改革

由英国于2013年主持通过

安理会决议：

妇女、和平与安全

年份     
决议 主要条款

2000 

1325
呼吁妇女参与和平工作的各个方
面，尤其是和平谈判

敦促秘书长任命更多妇女担任特别代表和特使，扩大妇女在实地行动中的
作用，包括在联合国特派团中任命两性平等问题顾问

敦促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中提升性别问题响应能力以及面向全体维护
和平与安全人员开展有关妇女权利和需求的性别问题培训

强调必须保持难民/国内流离失
所者营地的平民性质，以及以有
助于防止性暴力的方式设计营地
的重要性

呼吁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妇女和
女童免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主张妇女发挥领导作用，参与冲突
解决、和平谈判与冲突后恢复的重
要性。

由纳米比亚于2000年主持通过

2009 

1889
呼吁妇女参与和平缔造与冲突
后恢复机制，特别是在建设和
平工作的初期参与政治和经济
决策机构

处理未能针对妇女需求充分规划
和筹资的问题

为进一步落实议程，呼吁采纳包
括性别指标在内的工具与建立监
测机制的提案。

要求秘书长任命更多的妇女特别
代表和特使，并动员更多的两性
平等问题顾问和/或保护妇女问
题顾问

要求会员国在与民间社会协商
后，设计出全面满足妇女和女童
具体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具体战略

强调将与武装团体相关的妇女和
儿童的需求纳入复员方案规划的
重要性

敦促尊重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
营的平民和人道主义性质

请秘书长就促进性别平等的建设
和平进展提交报告，并提交一套
用于跟踪第 1325 号决议落实情
况的全球指标

由越南于2009年主持通过

2013 

2122
要求更多地且系统化地就妇女、
和平与安全相关事项向安全理事
会报告

强调在所有联合国特派团任务范
围中纳入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
中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的条款

呼吁为维持和平特派团任命性别
问题顾问

呼吁妇女全面参与各类活动， 
包括选举、复员方案、安全 
部门和司法改革，以及冲突 
后重建

呼吁增强与民间社会的互动， 
更多地与妇女组织和妇女领袖 
协商，包括实地走访

呼吁各会员国制定专门的筹资 
机制，以支持在和平与安全决 
策的各个层面促进妇女参与的 
组织

请秘书长向所有联合国调解组提
供性别平等专家，并支持将妇女
任命为高级别联合国调解员

呼吁派遣部队和警察的会员国增
加所部署的女性军人和警察数量

由阿塞拜疆于2013年主持通过

2015 

2242
呼吁各会员国及各联合国机构加
大力度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
程，反恐怖主义议程以及反暴力
极端主义议程综合统一起来。

鼓励各会员国和各联合国机构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开展有关妇女激
进化、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研究，查明反恐战略对妇女人权
和妇女组织的影响，以便制订有针对性的循证政策和方案对策。

建立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 
正式专家组，以系统化安理会在
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工作，
并增强对落实措施的监测和协调

请秘书长在其第 1325 号决议落实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包括基于《全
球研究报告》建议取得的进步以及作为高级别审查组成部分所做的
其他新承诺

鼓励妇女参与消除小武器和轻武
器贩运工作

认识到全球加速融资机制（GAI）
是吸引资源、协调应对和加速落
实的途径

由西班牙于2015年主持通过

-

女性在促进和平、防止冲突中的领导力

www.unwomen.org/en/what-we-do/peace-and-security


